
 

不符合 

1. 申請書。 2. 切結書。 3. 身分證明。 
4. 房屋稅籍證明。 5. 戶籍證明文件。 
6. 其他‥門牌初編證明 

1. 房屋稅籍證明(民國 90年 12月 31日以前
搭建完成)  
2. 戶籍證明文件(有居住事實並已編定門牌)  
3. 不作為營業用途  
4. 其他 

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作業流程圖 

類別： 建設類   編號： A2-05-001       更新日期：115年 3月 7日 

權責機關 作業流程 處理期限 

臺中市 
東區區公所 
公建課 

  

臺中市 
東區區公所 
公建課 

  

臺中市 
東區區公所 
公建課 

  

辦理總期限：    日(含假日，不含補正時間) 

 


